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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 
本 研 究 以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

心 (以 下 簡 稱 工 訓 中 心 )「 重 機 械

操 作 證 照 推 廣 班 」 培 訓 為 例 進

行 探 討 ， 旨 在 探 討 國 軍 陸 軍 工

兵 部 隊 ( 以 下 簡 稱 工 兵 部 隊 ) 技

術 士 證 考 照 訓 練 遷 移 關 鍵 要

素 ， 首 先 訪 談 實 際 於 工 訓 中 心

證 照 推 廣 班 中 取 得 證 照 之 部 隊

人 員 ， 藉 以 瞭 解 工 兵 部 隊 人 員

證 照 訓 練 遷 移 影 響 因 素 ， 將 蒐

集 有 關 國 軍 證 照 訓 練 及 技 能 檢

定 之 相 關 訓 練 遷 移 因 素 及 評 量

指 標 ， 分 析 其 訓 練 遷 移 關 鍵 因

素 屬 性 重 視 度 與 認 同 度 ， 並 依

據 訪 談 結 果 製 作 問 卷 ， 問 卷 樣

本 母 體 為 工 兵 部 隊 ， 發 放 對 象

為 工 兵 部 隊 相 關 具 重 機 械 操 作

從 工 兵 重 機 械 訓 練 考 照 探 討 影 響 訓 練
遷 移 關 鍵 因 素 之 研 究  

朱 栢 鴻 上 校 、 周 俊 宏 士 官 長

提 要  
一 、 隨 著 臺 海 局 勢 複 雜 與 兩 岸 關 係 緊 張 ， 身 為 軍 人 須 從 專 業 角

度 認 知 到 軍 人 核 心 價 值 ， 就 是 善 盡 保 國 衛 民 責 任 ， 精 進 本

職 學 能 ， 提 升 整 體 國 防 力 量 ，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國 軍 訓 練 遷

移 關 鍵 要 素 之 分 析 ， 以 工 兵 重 機 械 證 照 訓 練 考 照 為 例 ， 期

使 訓 練 遷 移 朝 向 正 向 發 展 ， 藉 以 強 化 工 兵 部 隊 官 兵 重 機 械

操 作 能 力 ， 提 升 工 兵 官 兵 本 職 學 能 。  

二 、 本 研 究 運 用 重 要 性 - 表 現 分 析 法 ( Impor tance-Per formance 

Analys is，IPA)，藉 以 瞭 解 國 軍 人 員 對 重 機 械 操 作 考 照 培 訓

實 際 需 求 之 主 觀 感 受 ， 研 究 對 象 以 取 得 來 自 陸 軍 工 兵 訓 練

中 心 考 取 重 機 械 操 作 證 照 訓 員 為 主，並 對 其 實 施 問 卷 調 查，

分 析 問 卷 結 果 顯 示 影 響 重 機 械 操 作 考 照 訓 練 遷 移 之 關 鍵 因

素，計 有「 幹 部 領 導 統 御 」、「 職 涯 規 劃 發 展 」、「 工 作 環 境 」、

「 部 隊 結 構 問 題 」 及 「 教 學 單 位 能 量 」 等 5 項 ， 後 續 針 對

關 鍵 因 素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， 作 為 工 訓 中 心 日 後 辦 理 重 機 械

操 作 證 照 班 ， 培 訓 課 程 擬 訂 改 善 策 略 之 參 考 。  

 
關 鍵 字 ： 重 要 性 -表 現 分 析 法 、 訓 練 遷 移 、 考 照 培 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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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長 及 教 育 (測 )職 人 員 填 寫 。  

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運 用

Cronbach ’ s Alpha( 克 隆 巴 赫

α 係 數 )分 析 信 度 ， 最 後 透 過 重

要 性 - 表 現 分 析 法 ( Impor tance-

Per formance Analys is， IPA)，

瞭 解 工 兵 部 隊 人 員 對 重 機 械 考

照 實 際 需 求，並 透 過「 IPA 重 要

程 度 與 滿 意 程 度 」 分 析 影 響 訓

練 遷 移 因 素 ， 發 覺 主 要 待 改 善

關 鍵 因 素 後 ， 提 出 強 化 工 訓 中

心「 證 照 推 廣 班 」訓 練 遷 移 正 向

成 效 之 課 程 、 訓 練 與 政 策 建 議

事 項 。  

 
文 獻 探 討  

一 、 國 軍 證 照 檢 定  

( 一 ) 國 軍 透 過 政 策 整 合 與 人

力 資 源 發 展 策 略 ， 積 極 鼓 勵 官

兵 報 考 由 國 內 、 外 專 業 認 證 機

構 所 舉 辦 專 業 證 照 考 試 1，藉 此

作 為 專 長 能 力 與 職 涯 發 展 的 重

要 依 據 。  

(二 )配 合 職 業 證 照 制 度，有 效

提 升 國 軍 人 員 (軍 官 、 士 官 、 士

兵 、 學 生 、 聘 雇 人 員 )之 技 術 水

平 外 ， 亦 有 助 於 退 役 後 個 人 職

涯 發 展 。  

( 三 ) 面 對 全 球 化 快 速 變 遷 的

產 業 與 技 術 迅 速 發 展 ， 國 家 推

動 認 證 制 度 ， 藉 以 有 效 培 育 人

才 為 目 的 ， 國 防 部 係 為 強 化 官

兵 專 業 與 職 能 ， 也 配 合 國 家 制

度 推 動 ， 建 立 國 軍 內 部 標 準 與

職 能 架 構 ， 強 化 官 兵 專 業 知 識

與 實 作 能 力 ， 進 而 提 升 部 隊 整

體 戰 力 。  

二 、 影 響 國 軍 訓 練 遷 移 層

面 要 素  

( 一 ) 人 員 在 消 化 吸 收 訓 練 情

境 中 學 習 到 的 新 知 識 和 技 能

後 ，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將 其 應 用 到

不 同 的 工 作 崗 位 上 ， 從 而 提 高

工 作 績 效 ， 增 強 組 織 的 競 爭 力
2 。 將 行 為 改 變 並 延 伸 至 新 的 工

作 場 所 ， 是 一 種 行 為 的 改 變 且

是 對 組 織 有 貢 獻 3 。  

( 二 ) 訓 練 遷 移 ( t r a n s f e r  

t r a i n i n g ) 是 一 個 「 轉 化 的 過

程 」4。訓 練 遷 移 是 指 人 員 將 在

1 國 防 部 - 國 防 法 規 資 料 庫 ， 國 軍 軍 職 人 員 公 餘 進 修 實 施 規 定 ，
h t t p s : / / l a w. m n d . g o v. t w / s c p / Q u e r y 4 B . a s p x ? n o = 1 A 0 0 8 7 1 4 0 11 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
元 2 0 2 4 年 1 2 月 1 6 日 。  

2 王 瑞 賢 ( 2 0 0 2 ) 。〈 個 人 學 習 層 次 、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訓 練 移 轉 關 係 之 探 討 〉《 國 立 中
正 大 學 企 業 管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》 ( 臺 灣 ： 嘉 義 ) ， 頁 2 2 - 2 3 。  

3 李 弘 暉 、 羅 比 德 ( 2 0 0 8 ) 。〈 員 工 訓 練 遷 移 效 果 之 研 究 ( 上 ) 〉《 T & D 飛 訊 》 ( 臺
北 ) ， 第 5 7 期 ， 頁 6 。  

4 許 昌 隆 ( 2 0 0 4 ) 。〈 組 織 精 簡 知 覺 對 員 工 工 作 投 入 與 工 作 滿 足 之 影 響 － 以 訓 練 移 轉
成 效 為 干 擾 變 項 〉《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研 究 所 論 文 》 ( 高 雄 ： 國 立 中 山
大 學 ) ， 頁 2 8 - 3 7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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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 練 中 學 習 到 的 知 識、技 能 和

態 度 有 效、持 續 地 應 用 於 工 作

的 過 程 5 。  

(三 )國 軍 堅 持「 為 戰 訓 練、練

用 結 合 」 的 方 針 ， 務 實 優 化 人

員 職 能 教 育，教 育 訓 練 分 為 基

礎 教 育、進 修 教 育、深 造 教 育、

專 長 班 隊 及 師 資 班 隊 等，部 分

班 隊 包 含 國 家 認 證 ( 技 術 士 證

照 ) 培 訓。這 些 訓 練 主 要 目 的，

是 透 過 定 期 和 不 定 期 訓 練 方

式，不 斷 強 化 各 班 隊 學 員 技 能

和 戰 力，使 國 軍 訓 練 遷 移 成 效

能 夠 充 分 體 現 部 隊 的 實 際 需

求 。 因 此 ， 要 實 現 國 軍 人 員 正

向 訓 練 遷 移 目 標 ， 首 先 要 提 升

官 兵 的 績 效 水 準 6 。  

(四 )一 般 來 說，在 討 論 培 訓 需

求 分 析 時 ， 大 多 數 人 會 從 組 織

(組 織 分 析 強 調 整 個 組 織 與 組 織

目 標 、 資 源 及 資 源 配 置 之 間 的

關 係 ) 、 工 作 / 任 務 ( 確 定 工 作 流

程 中 活 動 以 及 完 成 任 務 所 需 條

件 )、人 員 (了 解 人 員 需 要 接 受 哪

些 培 訓 及 培 訓 的 內 容 )的 角 度 來

討 論 培 訓 需 求 的 三 層 次 分 析 7 。 

1 . 國 軍 公 餘 進 修 政 策 評 估

發 現 ， 校 級 以 上 軍 官 對 阻 礙 軍

人 繼 續 訓 練 的 因 素 的 看 法 有 明

顯 差 異，他 們 提 出 的 因 素 包 括：

部 隊 管 理 、 課 程 設 計 等 8。 國 軍

人 員 會 因 為 戰 備 演 訓 任 務 、 特

殊 組 織 文 化 、 部 隊 管 理 及 課 程

設 計 等 因 素 而 降 低 參 訓 意 願 ，

導 致 人 員 報 名 初 期 ， 就 有 預 期

心 理 無 法 參 加 訓 練 。  

2 .從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的 觀 點，

主 要 有 態 度 、 主 觀 規 範 及 知 覺

行 為 控 制 影 響 訓 練 遷 移 成 效 9 。 

3 . 受 訓 者 能 否 運 用 訓 練 所

學 ， 將 之 投 入 工 作 場 所 就 是 所

謂 的 訓 練 成 效 ， 由 能 持 續 運 用

訓 練 所 學 -維 持 層 面 及 能 學 以 致

用 於 不 同 工 作 情 境 -類 化 層 面 二

個 結 果 來 說 明 1 0 。  

4 . 在 組 織 裡 領 導 者 與 部 屬

相 處 融 洽，組 織 重 視 員 工 訓 練、

職 場 表 現 及 是 否 支 持 培 訓 等 ，

5   P. n i c k  b l a n c h a r d j a m e s  w.  t h a c k e ， 朱 惠 琴 ( 譯 ) ，《 企 業 訓 練 與 發 展 》 ( 臺 北 ： 學
富 文 化 ， 西 元 2 0 0 8 年 ) ， 頁 11 3 - 11 6 。  

6  劉 育 銘 ，〈 從 訓 練 遷 移 觀 點 探 討 空 軍 航 機 保 修 專 業 訓 練 〉《 嶺 東 通 識 教 育 研 究 學
刊 》 ( 臺 中 ) ， 第 2 卷 第 1 期 ， 西 元 2 0 0 7 年 ， 頁 6 1 - 6 7 。  

7  G o l d s t e i n ,  I r w i n  L . / F o r d ,  J .  K e v i n . Tr a i n i n g  i n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 W i t h  I n f o t r a c  
N e e d s  A s s e s s m e n t , D e v e l o p m e n t ,  a n d  E v a l u a t i o n , C e n g a g e  
L e a r n i n g , ( 2 0 0 1 ) , P 3 6 5 - 3 9 5 .  

8  武 立 夫 ，〈 國 軍 志 願 役 士 兵 公 餘 進 修 政 策 評 估 ： 一 個 質 與 量 的 研 究 〉《 國 立 臺 灣 大
學 政 治 學 系 》 ( 臺 北 ：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) ， 西 元 2 0 2 4 年 ， 頁 1 6 - 2 0 。  

9  A j z e n , I  T h e  t h e o r y  o f  p l a n n e d  b e h a v i o r.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 B e h a v i o r  a n d  H u m a n  
D e c i s i o n  P r o c e s s e s , 5 0 ( 2 ) , ( 2 0 0 1 )  , P 1 7 9 - 2 11 .  

1 0  L a k e r, D . R . D u a l  d i m e n s i o n a l i t y  o f  t r a i n i n g  t r a n s f e r. H u m a n  R e s o u r c e  
D e v e l o p m e n t  Q u a r t e r l y,  1 ( 3 ) , ( 1 9 9 0 ) , P 2 0 9 - 2 2 3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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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些 正 向 關 係 均 有 助 於 訓 練 遷

移 態 度 上 11 。  

5 .綜 上 所 述，訓 練 遷 移 是 組

織 訓 練 效 果 評 估 重 要 層 面 ， 可

以 解 釋 為 人 員 將 訓 練 所 獲 得

的 新 知 識 、 新 技 能 和 新 態 度 ，

有 效 地 轉 化、改 變 或 持 續 於 工

作 環 境 中，並 取 得 良 好 工 作 績

效 。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歸 納 主 要 影

響 國 軍 訓 練 遷 移 有「 幹 部 領 導

統 御 」、「 職 涯 規 劃 發 展 」「 工

作 環 境 」、「 部 隊 結 構 問 題 」及

「 受 訓 人 員 對 於 訓 練 滿 意 」等

五 個 層 面 。  

三 、 關 鍵 影 響 因 素 評 量 指 標  

( 一 ) 幹 部 領 導 統 御 評 量 指 標

相 關 文 獻 彙 整  

1 .經 驗 傳 承：成 功 領 導 者 的

特 質 包 括 激 勵 他 人 將 經 驗 傳 承

下 去 ， 同 時 也 認 為 激 勵 繼 任 者

傳 承 使 命 ， 包 括 激 勵 繼 任 者 並

讓 經 驗 得 以 傳 承 。 1 2  

2 .信 心 提 升：獲 得 證 照 的 信

心 取 決 於 學 習 動 機 、 學 習 策 略 和

學 習 成 就 。 13 

3 .提 升 信 任 度 強 度：領 導 者

是 否 能 夠 支 持 部 屬 的 學 習 並 提

供 應 用 機 會 是 提 升 訓 練 遷 移 的

重 要 條 件 之 一 。 證 照 可 信 度 來

自 工 作 對 等 交 換 行 為 ， 持 有 證

照 並 具 有 對 應 技 能 ， 使 證 照 價

值 提 高，故 證 照 體 現 了 專 業 性、

必 要 性 、 知 識 性 和 技 能 性 。 1 4  

( 二 ) 職 涯 規 劃 發 展 評 量 指 標

相 關 文 獻  

1 .金 錢 考 量：針 對 國 軍 人 員

公 餘 進 修 政 策 評 估 發 現 ， 教 育

資 源 整 合 ( 教 育 預 算 ) 也 是 考 量

進 修 因 素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。 1 5  

2 .升 遷 發 展：在 組 織 中 如 果

能 將 訓 練 與 職 務 、 升 遷 等 目 標

結 合 起 來 ， 能 顯 著 提 高 訓 練 意

願 度 。 1 6  

3 .工 作 相 符 性：企 業「 訓 練

設 計 」 稱 為 訓 練 活 動 本 身 的 良

好 設 計 質 量 ， 包 括 學 習 原 則 的

應 用 、 訓 練 內 容 與 工 作 任 務 的

互 補 程 度 、 訓 練 材 料 和 呈 現 方

式 ， 這 些 都 是 直 接 影 響 訓 練 遷

移 因 素 。 1 7  

1 1  F o r d , J . K . , &  N o e , R . A ( 1 9 8 7 ) S e l f - a s s e s s e d  t r a i n i n g  n e e d s : T h e  e f f e c t s  o f  
a t t i t u d e s  t o w a r d  t r a i n i n g ,  m a n a g e r i a l  s u p p o r t ,  a n d  j o b  i n v o l v e m e n t . J o u r n a l  
o f  A p p l i e d  P s y c h o l o g y, 7 2 ( 4 ) , P 6 3 8 - 6 4 4 .  

1 2  大 衛 . 葛 根 。 翻 譯 ： 張 明 敏 、 韓 文 正 、 藍 美 貞 ，〈 美 國 總 統 的 7 門 課 〉， 時 報 出 版
( 臺 北 ) ， 西 元 2 0 0 2 年 ， 頁 2 4 6 - 2 6 0 。  

1 3  韓 美 文 ，〈 學 習 動 機 、 學 習 策 略 對 學 業 成 就 之 影 響 － 以 取 得 證 照 信 心 為 干 擾 變
項 〉《 績 效 與 策 略 研 究 》， 第 1 2 卷 第 2 期 ， 西 元 2 0 1 5 年 ， 頁 5 7 - 7 1 。  

1 4  黃 嘉 莉 ，〈 中 小 學 教 師 證 照 制 度 的 社 會 學 分 析 : 社 會 藩 籬 論 觀 點 〉《 臺 灣 教 育 社 會
學 研 究 》， 第 1 6 卷 第 2 期 ， 西 元 2 0 1 6 年 ， 頁 6 5 - 1 0 3 。  

1 5  同 註 8 ， 頁 1 6 - 2 0 。  
1 6  K i r k p a t r i c k , D . L .  E v a l u a t i n g  t r a i n i n g  p r o g r a m s :  T h e  f o u r  l e v e l s .  S a n  

F r a n c i s c o ,  C A : B e r r e t t - K o e h l e r. , ( 1 9 9 4 ) 。  
1 7  B a l d w i n ,  T.  T. ,  &  F o r d ,  J .  K . .  Tr a n s f e r  o f  t r a i n i n g :  A r e v i e w  a n d  d i r e c t i o n s  

f o r  f u t u r e  r e s e a r c h .  P e r s o n n e l  P s y c h o l o g y,  4 1 ( 1 ) , ( 1 9 8 8 ) , 6 3 – 1 0 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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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不 確 定 回 報 率：人 們 動 機

來 自 於 行 動 結 果 評 估 ， 其 對 應

的 期 望 值 和 手 段 工 具 的 乘 積 ，

所 以 當 人 們 認 為 投 資 成 本 > 失

敗 (金 錢 加 時 間 )的 損 失，回 報 率

低 於 投 資 效 益 時 ， 意 願 降 低 是

屬 正 常 行 為 。 1 8  

5 .外 部 壓 力：研 究 發 現 國 軍

人 員 於 營 外 進 修 時 ， 訓 練 單 位

或 教 育 機 構 離 服 務 單 位 (駐 地 、

居 住 地 )太 遠 時 ， 會 降 低 公 餘 進

修 意 願 。 1 9  

( 三 ) 工 作 環 境 評 量 指 標 相 關

文 獻  

1 .有 制 度 性 安 排 學 習 ： 組

織 嚴 格 完 善 的 制 度 是 能 有 效

提 升 整 體 訓 練 成 效 的，受 訓 者

完 成 訓 練 後 ， 回 到 工 作 場 所 ，

能 對 其 工 作 事 項 抱 持 著 相 對

信 心 。 2 0  

2 . 學 用 是 否 一 致 ： 提 出 計

畫 行 為 理 論 的 觀 點 ， 影 響 訓 練

遷 移 的 主 要 三 個 因 素 之 一 「 知

覺 行 為 控 制 」： 指 訓 練 人 員 對 其

該 完 成 的 工 作 事 項 所 抱 持 著 相 對

的 信 心 。 21 

3 .代 理 人 制 度 ： 在 日 常 工 作

實 務 的 安 排 、 實 踐 的 機 會 與 有 效

資 源 支 援 為 影 響 因 素 關 鍵 。 22 

4 .自 我 要 求 高 ： 計 畫 行 為 理

論 三 大 核 心 構 面 中 的 主 觀 規 範 發

現 ， 個 人 的 感 受 來 自 於 他 人 的 壓

力 和 期 許 ， 例 如 同 儕 認 同 參 訓 者

工 作 時，可 接 受 額 外 訓 練，參 訓 者

對 於 現 況 工 作 上，更 能 無 後 顧 之

憂 參 加 訓 練 等 正 面 行 為 。 2 3  

5 .學 習 衝 突：個 人 工 作 角 色

與 責 任 等 缺 乏 清 楚 認 知 ， 認 為

是 工 作 壓 力 源 可 能 來 自 於 角 色

間 的 衝 突 ， 例 如 工 作 與 學 習 間

的 衝 突 。 2 4  

( 四 ) 部 隊 結 構 問 題 評 量 指 標

相 關 文 獻  

1 .學 習 小 組 制 度 ： 合 作 學 習

除 了 在 原 本 面 對 面 學 習 外 ， 另 外

互 相 討 論 、 幫 忙 及 分 享 的 ， 學 習

小 組 具 有 相 依 性 質 與 互 動 性。 2 5  

 

1 8  Vr o o m ,  V.  H .  ( 1 9 6 4 ) .  W o r k  a n d  m o t i v a t i o n .  N e w  Yo r k :  W i l e y.  
1 9 同 註 8 ， 頁 1 6 - 2 0 。  
2 0 廖 文 志 、 莊 子 儀 ( 2 0 1 5 )。〈 訓 練 評 鑑 的 調 節 下 訓 練 制 度 影 響 訓 練 成 效 之 研 究 〉《 中

小 企 業 發 展 季 刊 》 第 3 7 卷 ， 頁 3 5 - 7 2 。  
2 1 同 註 8 ， 頁 1 6 - 2 0 。  
2 2  B u r k e ,  L .  A . ,  &  H u t c h i n s ,  H .  M . . Tr a i n i n g  t r a n s f e r :  A n  i n t e g r a t i v e  l i t e r a t u r e  

r e v i e w.  u m a n  R e s o u r c e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R e v i e w,  6 ( 3 ) , ( 2 0 0 7 ) , P 2 6 3 – 2 9 6 .  
2 3 同 註 8 ， 頁 1 6 - 2 0 。  
2 4  K a h n ,  R .  L . .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 s t r e s s : S t u d i e s  i n  r o l e  c o n f l i c t  a n d  a m b i g u i t y.  N e w  

Yo r k :  W i l e y, ( 1 9 6 4 ) 。  
2 5  J o h n s o n ,  D .  W. ,  &  J o h n s o n ,  R .  T. . L e a r n i n g  t o g e t h e r  a n d  a l o n e :  C o o p e r a t i o n ,  

c o m p e t i t i o n , a n d  i n d i v i d u a l i z a t i o n  ( 2 n d  e d . ) .  E n g l e w o o d  C l i f f s ,  N J :  P r e n t i c e -
H a l l , ( 1 9 8 7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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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額 外 加 班 學 習：研 究 發 現

企 業 教 育 訓 練 的 時 間 影 響 員 工

本 身 的 家 庭 和 工 作 生 活 ， 是 會

降 低 員 工 學 習 意 願 ， 企 業 在 安

排 受 訓 時 間 與 地 點 時 ， 尊 重 員

工 意 見 (想 法 )，是 可 以 提 高 訓 練

意 願 。 2 6  

3 .提 升 職 涯 意 識：人 脈 互 動

管 理 系 統 建 置 之 研 究 ， 個 人 價

值 除 了 基 本 學 歷 外 、 各 項 能 力

及 工 作 資 歷 還 要 有 更 多 的 人 力

資 源 ， 也 就 是 包 含 了 拓 展 人 脈

及 建 立 人 脈 的 重 要 性 。 2 7  

4 .列 入 單 位 發 展 目 標：生 涯

經 歷、主 管 是 否 支 持 訓 練，是 影

響 受 訓 者 自 身 能 力 與 態 度 是 否

全 力 運 用 在 工 作 上 以 達 到 整 體

目 標 。 2 8  

5 . 干 擾 原 任 務 執 行 ： 階 級

的 制 度 、 任 務 配 置 與 可 有 效 支

援 能 力 ， 是 影 響 訓 練 遷 移 的 可

行 性 。 2 9  

(五 ) 教 學 單 位 能 量 評 量 指 標 相

關 文 獻  

1 .具 備 教 官 與 教 材 配 置：研

究 發 現 若 缺 乏 對 學 習 模 式 的 有

效 理 解 與 教 材 狀 況 的 有 效 掌 握

是 可 能 影 響 學 員 的 學 習 效 果 和

品 質 。 3 0  

2 .教 官 是 否 具 備 實 務 背 景：

師 資 背 景 與 訓 練 資 源 (模 擬 器 設

備 )等 相 關 條 件 ， 會 影 響 學 習 與

實 際 成 效 。 3 1  

3 .訓 練 彈 性 空 間：在 自 我 效

能 理 論 中 ， 當 訓 員 集 中 環 境 (場

域 )中 獲 得 連 續 小 成 功 ， 可 有 效

建 立 我 做 得 到 的 思 維 ， 進 而 影

響 實 際 考 試 成 果 。 3 2  

4 .心 理 適 應 效 應：分 析 訓 練

場 地 等 於 考 試 的 證 照 場 地 ， 有

助 於 成 功 記 憶 ， 將 會 直 接 影 響

正 向 信 心 且 對 環 境 不 只 熟 悉

外，也 降 低 許 多 不 確 定 性，增 加

學 習 優 勢 。 3 3  

2 6  同 註 8 ， 頁 1 6 - 2 0 。  
2 7  李 弘 暉 ( 經 理 人 ) ，〈 員 工 的 心 聲 ：「 不 是 我 不 想 接 受 公 司 培 訓 ， 只 是 . . 」 主 管 沒 想

過 的 6 個 關 鍵 理 由 〉，h t t p s : / / w w w. m a n a g e r t o d a y. c o m . t w / c o l u m n s / v i e w / 5 4 1 6 6，
檢 索 時 間 ： 西 元 2 0 2 4 年 0 6 月 2 6 日 。  

2 8  王 振 宇，〈 人 脈 互 動 管 理 系 統 建 置 之 研 究 〉《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》( 臺 北 )，西 元 2 0 2 4
年 ， 頁 1 - 5 3 。  

2 9  同 註 1 7 ， P 6 3 – 1 0 5 。  
3 0  S a l a s ,  E . , Ta n n e n b a u m ,  S .  I . ,  K r a i g e r,  K . ,  &  S m i t h - J e n t s c h ,  K .  A .  ( 2 0 1 2 ) .  T h e  

s c i e n c e  o f  t r a i n i n g  a n d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i n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:  W h a t  m a t t e r s  i n  
p r a c t i c e .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S c i e n c e  i n  t h e  P u b l i c  I n t e r e s t ,  1 3 ( 2 ) , 7 4 – 1 0 1 .   

3 1  S e t i a w a t i ,  L .  ( 2 0 2 1 ) .  A n a l y s i s  o f  d i s c o v e r y  l e a r n i n g  m o d e l s  t o  i m p r o v e  
l e a r n i n g  o u t c o m e s  i n  s o c i a l  s t u d i e s  i n  e l e m e n t a r y  s c h o o l s .  I l k o g r e t i m  O n l i n e ,  
2 0 ( 3 ) , P 1 6 0 – 1 6 5 .  

3 2  Ts a i ,  W.  C . ,  &  Ta i ,  W.  T.  ( 2 0 0 3 ) .  P e r c e i v e d  i m p o r t a n c e  a s  a  m e d i a t o r  o f  t h e  
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b e t w e e n  t r a i n i n g  a s s i g n m e n t  a n d  t r a i n i n g  m o t i v a t i o n .  P e r s o n n e l  
R e v i e w,  3 2 ( 2 ) ,  1 5 1 –  1 6 3 .  

3 3  B a n d u r a ,  A . .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: To w a r d  a  u n i f y i n g  t h e o r y  o f  b e h a v i o r a l  c h a n g e .  
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R e v i e w, 8 4 ( 2 ) , ( 1 9 7 7 ) P 1 9 1 – 2 1 5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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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充 足 且 實 用 的 教 材：訓 員

對 於 課 程 設 計 喜 歡 之 程 度 ， 直

接 影 響 訓 員 是 否 能 順 利 完 成 學

業 之 因 素 。 3 4  

(六 )綜 上 文 獻 探 討 之 結 果 ， 發

現 影 響 工 兵 重 機 械 考 照 訓 練 遷

移 關 鍵 要 素 ， 共 計 5 個 衡 量 層

面，而 每 個 衡 量 層 面 另 延 伸 出 3

至 5 項 評 量 指 標 ( 關 鍵 影 響 因

素 )， 故 本 研 究 將 以 這 5 個 衡 量

層 面 與 23 個 評 量 指 標 (關 鍵 影

響 因 素 )， 作 為 後 續 影 響 訓 練 遷

移 研 究 因 素 方 向 ， 層 面 與 指 標

歸 納 如 表 1。  

 
關 鍵 因 素 之 探 索 與 蒐 集  

一 、 探 索 階 段 (關 鍵 事 件 法 )  

(一 )本 研 究 初 期 透 過 關 鍵 事

件 法 3 5 ( C r i t i c a l  I n c i d e n t  

Te c h n i q u e , C I T ) 進 行 質 性 資 料

蒐 集 ， 對 部 隊 參 與 過 工 訓 中 心

證 照 考 照 人 員 ， 實 施 焦 點 座 談

後 ， 將 影 響 國 軍 證 照 訓 練 遷 移

關 鍵 因 素 (事 件 )，透 過 實 際 事 件

或 實 例 說 明 蒐 集 與 分 析 ， 歸 納

核 心 因 素 並 據 此 設 計 問 卷 。  

(二 )研 究 對 象 為 國 軍 工 兵 群、

國 軍 工 兵 授 課 教 育 ( 測 ) 及 工 兵

具 備 操 作 經 驗 或 曾 考 過 重 機 械

操 作 技 術 士 證 照 人 員 ， 借 座 談

描 述 其 參 與「 重 機 械 操 作 職 類 」

考 照 經 驗 ， 包 括 在 工 作 單 位 報

名 時 的 狀 況、準 備 歷 程、上 課 內

容 及 實 際 應 用 情 境 與 心 理 感

受 ， 進 而 歸 納 出 訓 練 遷 移 之 關

鍵 事 件 因 素 ， 25 位 座 談 受 訪 者

(樣 本 )背 景 概 況 如 表 2。  

 

3 4  王 姿 文 ( 2 0 2 4 )。〈 部 隊 專 長 訓 練 結 合 證 照 取 得 之 探 討 - 以 工 程 重 機 械 為 例 〉。《 陸 軍
工 兵 半 年 刊 》， 第 1 6 5 期 ， 頁 4 0 - 5 4 。  

3 5  關 鍵 事 件 法 是 由 弗 拉 納 根 ( J o h n  C .  F l a n a g a n ) 上 校 和 伯 恩 斯 ( B a r a s ) 在 1 9 5 4 年
共 同 創 立 的 ， 在 二 次 大 戰 期 ， 美 國 空 軍 飛 行 心 理 學 計 畫 所 發 展 出 的 研 究 副 產 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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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關 鍵 因 素 (事 件 )蒐 集  

影 響 訓 練 遷 移 因 素 文 獻 歸

納 計 有 5 項 層 面 與 23 個 關 鍵 要

素 、 事 件 或 與 實 例 影 響 國 軍 證

照 訓 練 遷 移 ， 依 此 製 作 成 人 員

訪 談 表，運 用 焦 點 座 談 方 式，彙

整 其 訪 談 結 果 並 作 為 後 續 問 卷

設 計 資 訊 ， 訪 談 概 要 如 表 3。  

 

研 究 結 果 與 分 析  
一 、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 

本 研 究 有 效 樣 本 數 為 240

份 (N=240) ， 樣 本 結 構 區 分 性

別、婚 姻 狀 況、居 住 地、國 軍 位

階、平 時 是 否 有 公 餘 進 修、受 訓

訊 息 來 源 、 教 育 程 度 與 服 役 年

資 等 8 項 ， 分 布 結 構 如 下 ：  

(一 )男 性 198 人 (占 82.5%)、

女 性 42 人 (占 17.5%)， 顯 示 證

照 訓 練 性 別 分 布 上 ， 男 性 訓 員

多 於 女 性 訓 員 。  

 



 

9 

 



 
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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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已 婚 76 人 (占 31.7%)、

未 婚 或 單 身 164 人 (占 68.3%)，

顯 示 證 照 訓 練 未 婚 訓 員 多 於 已

婚 訓 員 。  

( 三 ) 駐 地 單 位 分 布 北 部 地 區

(基 隆 、 宜 蘭 、 台 北 、 桃 園 、 新

竹 )53 人 (占 22.1%)、 中 部 地 區

(苗 栗 、 台 中 、 彰 化 、 雲 林 、 南

投 )61 人 (占 25.4%)、 南 部 地 區

(嘉 義、台 南、高 雄、屏 東 )90 人

(占 37.5%)、東 部 地 區 (花 蓮、台

東 )19 人 (占 7.9%)、 離 島 地 區

( 澎 湖 、 金 門 、 馬 祖 )17 人 ( 占

7.1%)， 顯 示 證 照 訓 練 上 ， 訓 員

南 部 地 區 參 訓 人 數 最 多 ， 其 次

中 部 地 區 ， 離 島 地 區 參 訓 數 量

最 少 。  

(四 )軍 官 階 40 人 (占 16.7%)、

士 官 階 143 人 (占 59.6%)、士 兵

階 57 人 (占 23.8%)， 顯 示 證 照

士 官 參 訓 數 最 多 、 軍 官 最 少 。  

( 五 ) 曾 參 加 公 餘 進 修 46 人

( 占 19.2%) 、 未 參 加 公 餘 進 修

194 人 (占 80.8%)，顯 示 證 照 訓

練 未 參 加 公 餘 進 修 (無 意 願 )者 ，

多 於 有 參 加 者 (有 意 願 )。  

( 六 ) 受 訓 訊 息 來 源 由 連 隊 宣

導 得 知 者 158 人 ( 占 6 5 . 8 % ) 、

同 事 告 知 者 4 6 人 ( 占 1 9 . 2 % )、

網 路 資 訊 者 2 1 人 ( 占 8 . 8 % ) 、

其 它 方 式 1 5 人 ( 占 6 . 3 %)， 顯

示 證 照 訓 練 資 訊 由 連 隊 宣 導 成

效 最 佳 。  

(七 )參 加 考 照 訓 練 學 歷，高 中

(職 )畢 業 104 人 (占 43.3%)、大

專 畢 業 128 人 (占 53.3%)、研 究

所 及 以 上 學 位 8 人 (佔 3.3%)，

顯 示 證 照 訓 員 大 專 學 歷 最 多 ，

研 究 所 及 以 上 學 位 最 少 。  

(八 )服 役 5 年 以 下 75 人 (占

31.3%)、服 役 5 年 至 15 年 133

人 (占 55.4%)、服 役 15 年 (不 含 )

以 上 32 人 (占 13.3%)， 顯 示 證

照 訓 員 服 役 5 年 至 15 年 最 多 比

例 ， 最 少 為 服 役 15 年 (不 含 )以

上 者 。  

二 、 信 度 分 析  

本 研 究 分 析 方 法 運 用

Cronbach ’ s Alpha( 克 隆 巴 赫

α 係 數 )來 衡 量 問 卷 各 項 間 之 一

致 性，α 值 範 圍 0— 1，當 α >0.9

為 非 常 好 ， 0.8— 0.9 為 良 好 ，

0.7— 0.8 為 可 接 受，0.6— 0.7 為

勉 強 接 受 ， 當 α <0.6 為 信 度 不

足 ， α 值 在 0.70 以 上 通 常 被 視

為 可 接 受 。  

(一 )重 要 性 之 信 度 分 析 ：「 重

要 性 」 信 度 分 析 結 果 ，「 幹 部 領

導 統 御 」構 面 係 數 為 0.805，「 職

涯 規 劃 發 展 」 構 面 係 數 為

0.825，「 工 作 環 境 」構 面 之 係 數

為 0.811，「 部 隊 結 構 問 題 」 構

面 之 係 數 為 0.825，「 教 學 單 位

能 量 」 構 面 之 係 為 0.824，「 整

體 (總 量 表 )」 係 數 為 0.89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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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滿 意 度 之 信 度 分 析 ：「 滿

意 度 」 信 度 分 析 結 果 ，「 幹 部 領

導 統 御 」構 面 係 數 為 0.823，「 職

涯 規 劃 發 展 」 構 面 係 數 為

0.813，「 工 作 環 境 」構 面 之 係 數

為 0.807，「 部 隊 結 構 問 題 」 構

面 之 係 數 為 0.807，「 教 學 單 位

能 量 」 構 面 之 係 為 0.811，「 整

體 (總 量 表 )」係 數 為 0.884，「 重

要 性 」 各 構 面 及 總 量 表 係 數 均

大 於 0.7。  

(三 )小 結 ： 本 研 究 「 重 要 性 」

及「 滿 意 度 」構 面 信 度 分 析 結 果

如 表 4，各 構 面 及 總 量 表 係 數 均

大 於 0.7，表 示 問 卷 之 重 要 性 及

滿 意 度 具 有 高 信 度 ， 問 卷 題 項

具 有 高 度 一 致 性 與 穩 定 性 ， 無

須 修 訂 題 項 內 容 。  

三 、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

(一 )重 要 性 之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

1 . 本 研 究 發 現 重 要 性 構 面

依 序 為「 4.進 修 補 助，支 付 考 照

費 用，節 省 自 費 問 題 」、「 1 9 . 提

供 原 地 考 照 相 關 教 學 人 員 ( 教

官 ) 和 培 訓 器 材 」「 2 0 . 教 官 教

學 有 專 業 培 訓 和 機 具 資 源 支

援 ， 讓 考 試 準 備 更 充 足 」 等 3

項 平 均 數 較 高，顯 示 訓 員 相 當

重 視「 職 涯 規 劃 發 展 」、「 教 學

單 位 能 量 」， 等 影 響 考 照 訓 練 遷

移 感 受 。  

2 .然 「 13.無 法 面 對 壓 力 下

學 習 效 率 降 低 」、「 9.集 中 管 理 強

化 學 科 研 讀 時 間 ， 讓 獲 照 更 容

易 」及「 12.自 我 對 工 作 要 求 高，

無 法 同 時 準 備 考 試 ， 可 能 影 響

工 作 質 量 」等 3 項 平 均 數 最 低，

顯 示 訓 員 較 不 重 視「 工 作 環 境 」

影 響 考 照 訓 練 遷 移 感 受 ， 重 要

性 統 計 分 析 表 如 表 5。  

(二 )滿 意 度 之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

1 .根 據 分 析 統 計 結 果，各 題

項 平 均 數 均 高 於 3 分 ， 顯 示 受

測 訓 員 對 各 構 面 所 代 表 之 內

容 普 遍 給 予 正 向 評 價，問 卷 所

列 題 項 在 訓 員 心 中 具 有 一 定

重 要 性 。  

2 . 滿 意 度 構 面 平 均 數 前 三

者，依 序 為「 15.節 省 個 人 時 間，

利 用 上 班 時 間 受 訓 學 習 較 有 效

率 」、「 14.團 隊 與 同 事 間 相 互 邀

參 與 受 訓 考 試 」 及 「 20.教 官 教

學 有 專 業 培 訓 和 機 具 資 源 支

援 ， 讓 考 試 準 備 更 充 足 」 等 題

項 ， 顯 示 訓 員 對 證 照 訓 練 遷 移  

因 素 較 滿 意 「 部 隊 結 構 問 題 」、

「 教 學 單 位 能 量 」 等 題 項 。 另

「 23. 教 學 提 供 的 學 習 材 料 有

限 ， 不 夠 全 面 」、「 12.自 我 對 工

作 要 求 高，無 法 同 時 準 備 考 試，

可 能 影 響 工 作 質 量 」 及 「 13.無

法 面 對 壓 力 下 學 習 效 率 降 低 」

排 序 最 後，顯 示 訓 員 對「 教 學 單  

位 能 量 」、「 工 作 環 境 」等 較 不 滿

意 題 項，滿 意 度 構 面 平 均 數、標

準 差 及 排 序 如 表 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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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運 用 重 要 性 表 現 分 析 ( IPA)  

(一 )「 重 要 性 」 與 「 滿 意 度 」

之 表 現 分 析  

1 .透 過 IPA 分 析 方 法 探 討

國 軍 訓 練 遷 移 之 關 鍵 要 素 ， 聚

焦 於 國 軍 人 員 參 與 證 照 檢 定 過

程 中 的 重 要 性 認 知 與 實 際 滿 意

程 度 ， 藉 以 辨 識 訓 練 與 檢 定 制

度 中 需 強 化 或 優 先 改 善 的 構

面 ， 進 而 提 供 政 策 規 劃 及 實 務

執 行 之 參 考 依 據 如 表 7。  

2 .分 析 後 資 料「 重 要 性 」認

同 度 標 準 化 值 接 近 1.0 或 超 過

1.0 的 屬 性 項 目 共 有 3 項，包 括

「 V4 進 修 補 助，支 付 考 照 費 用，

節 省 自 費 問 題 」、「 V19 提 供 原 地

考 照 相 關 教 學 人 員 ( 教 官 ) 和 培

訓 器 材 」及「 V20 教 官 教 學 有 專

業 培 訓 和 機 具 資 源 支 援 ， 讓 考

試 準 備 更 充 足 」等；而「 滿 意 度 」

認 同 度 標 準 化 值 接 近 1.0 或 超

過 1.0 的 屬 性 項 目 共 有 五 項，包

括 「 V4 進 修 補 助 ， 支 付 考 照 費

用，節 省 自 費 問 題 」、「 V14 團 隊

與 同 事 間 相 互 邀 參 與 受 訓 考

試 」、「 V15 節 省 個 人 時 間，利 用

上 班 時 間 受 訓 學 習 較 有 效 率 」、

「 V16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認 識 其 他

單 位 同 事 增 加 人 脈 資 源 」 及

「 V20 教 官 教 學 有 專 業 培 訓 和

機 具 資 源 支 援 ， 讓 考 試 準 備 更

充 足 」 等 。  

(二 )重 要 表 現 分 析  

1 .本 研 究 藉 由 IPA 方 法，探

討 國 軍 官 兵 於 參 與 證 照 檢 定 過

程 中 對 訓 練 遷 移 影 響 因 素 的

「 重 要 性 」與「 滿 意 度 」認 知 ，

以 具 體 掌 握 現 行 制 度 運 作 中 資

源 配 置 與 執 行 成 效 之 落 差 ， 並

作 為 未 來 強 化 訓 練 成 效 與 提 升

專 業 能 量 之 政 策 參 考 依 據 。  

2 . IPA 的 分 析 方 式 係 將 各

項 目 之 「 重 要 性 」 與 「 滿 意 度 」

得 分 繪 製 於 圖 1 四 象 限 矩 陣 中，

四 個 象 限 分 別 為 ：  

(1)標 準 化 值 矩 陣 呈 現 第

一 象 限 「 優 先 維 持 區 」。  

(2)標 準 化 值 矩 陣 呈 現 第

二 象 限 「 關 鍵 改 善 區 」。  

(3)標 準 化 值 矩 陣 呈 現 第

三 象 限 「 低 優 先 區 」。  

(4)標 準 化 值 矩 陣 呈 現 第

四 象 限 「 過 度 投 入 區 」。  

3 .各 象 限 指 標 影 響 如 表 8，

說 明 如 下 ：  

(1)第 一 象 限 ： 屬 高 重 要

性 ／ 高 滿 意 度 項 目 ， 應 持 續 保

持 與 投 入 資 源 ； 落 於 此 象 限 區

位「 (滿 意 度 (X 軸 ) ,重 要 性 (Y

軸 ) )」的 因 素 共 有 10 個 項 目 ,分

別 為 「 幹 部 領 導 統 御 」 層 面 的

「 V1 先 前 已 經 考 取 者 可 以 互 相

幫 助 和 交 流 考 試 經 驗 」。「 職 涯

規 劃 發 展 」 層 面 的 「 V4 進 修 補  



 

17 

 



 

18 

 



 

19 

助，支 付 考 照 費 用，節 省 自 費 問

題 」、「 V5 職 涯 規 劃 取 得 證 照 可

能 提 升 升 遷 機 會 或 職 場 就 業 機

會 」、「 V6 工 作 需 求 與 考 試 內 容

相 符 」。「 部 隊 結 構 問 題 」層 面 的

「 V15 節 省 個 人 時 間，利 用 上 班

時 間 受 訓 學 習 較 有 效 率 」、「 V16

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認 識 其 他 單 位 同

事 增 加 人 脈 資 源 」、「 V17 單 位 長

官 的 期 許 」、「 V18 擔 心 考 試 壓 力

影 響 日 常 工 作 表 現 。「 教 學 單 位

能 量 」層 面 的「 V19 提 供 原 地 考

照 相 關 教 學 人 員 ( 教 官 ) 和 培 訓

器 材 」、「 V20 教 官 教 學 有 專 業 培

訓 和 機 具 資 源 支 援 ， 讓 考 試 準

備 更 充 足 」 顯 示 國 軍 人 員 對 此

10 項 指 標 具 「 高 重 要 性 且 高 滿

意 度 」， 也 是 國 軍 訓 練 遷 移 辦 理

證 照 檢 定 繼 續 保 持 此 項 目 的 服

務 表 現 或 績 效 。  

(2)第 二 象 限 ： 屬 高 重 要

性 ／ 低 滿 意 度 ， 應 不 可 過 度 投

入 資 源 ； 落 於 此 象 限 區 位 「 (—

滿 意 度 (X 軸 ) ,重 要 性 (Y 軸 ) )」

的 因 素 共 有 四 個 項 目，分 為「 職

涯 規 劃 發 展 」 層 面 的 「 V8 受 訓

期 間 無 法 每 天 回 家 ， 且 南 北 交

通 費 是 負 擔 」。「 教 學 單 位 能 量 」

層 面 的「 V21 集 中 管 制，無 法 更

靈 活 安 排 自 行 學 習 進 度 」、「 V22

考 試 環 境 讓 人 緊 張 」、「 V23 教 學

提 供 的 學 習 材 料 有 限 ， 不 夠 全

面 」。 顯 示 國 軍 人 員 對 此 4 項 目

的「 高 重 要 性 且 低 滿 意 度 」也 是

國 軍 訓 練 遷 移 辦 理 證 照 檢 定 重

點 調 整 強 化 關 鍵 改 善 ， 其 中 教

學 單 位 能 量 層 面 的 就 占 有 三

項 ， 要 特 別 注 意 。  

(3)第 三 象 限 ： 屬 低 重 要

性 ／ 低 滿 意 度，改 善 優 先 度 低；

落 於 此 象 限 區 位 「 (— 滿 意 度 (X

軸 ) ,— 重 要 性 (Y 軸 ))」 的 因 素 共

有 五 個 項 目 ， 分 別 為「 幹 部 領 導

統 御 」層 面 的「 V2 加 強 個 人 電 子

兵 資 履 歷，強 化 證 照 是 職 場 經 歷

的 加 分 項 」。「 職 涯 規 劃 發 展 」層

面 的「 V7 不 想 冒 著 考 不 過 的 自 費

風 險 」。「 工 作 環 境 」層 面 的「 V9

集 中 管 理 強 化 學 科 研 讀 時 間，讓

獲 照 更 容 易 」、「 V10 學 習 後 可 立

即 應 用 於 工 作 中，符 合 技 能 實 用

性 」、「 V11 可 能 有 額 外 的 考 試 、

督 導 或 壓 力 」、「 V12 自 我 對 工 作

要 求 高 ， 無 法 同 時 準 備 考 試 ， 可

能 影 響 工 作 質 量 」、「 V13 無 法 面

對 壓 力 下 學 習 效 率 降 低 」。 顯 示

國 軍 人 員 對 此 7 項 目 的「 低 重 要

性 且 低 滿 意 度 」也 是 國 軍 訓 練 遷

移 辦 理 證 照 檢 定 改 善 優 先 度

低 ， 其 中 工 作 環 境 層 面 的 就 佔

有 五 項 且 全 部 都 落 於 此 象 限 區

位 ， 要 特 別 注 意 。  

(4)第 四 象 限 ： 屬 低 重 要

性 ／ 高 滿 意 度 ， 改 善 優 先 度

低；落 於 此 象 限 區 位「 (滿 意

度 ( X 軸 ) , — 重 要 性 ( Y 軸 ) ) 」的

因 素 共 有 二 個 項 目 ， 分 別 為

「 幹 部 領 導 統 御 」層 面 的「 V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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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得 證 照 執 行 任 務 可 以 讓 長

官 更 信 任 專 業 能 力，提 升 信 任

度 」。「 部 隊 結 構 問 題 」層 面 的

「 V 1 4 團 隊 與 同 事 間 相 互 邀

參 與 受 訓 考 試 」。 顯 示 國 軍 人

員 對 此 二 項 目 的「 低 重 要 性 且

高 滿 意 度 」也 是 國 軍 訓 練 遷 移

辦 理 證 照 檢 定 上 資 源 可 能 投

入 較 多 。  

 
結 論 與 建 議  

一 、 結 論  

1.根 據 研 究 結 果 顯 示，官 兵

普 遍 認 為「 教 學 能 量 」是 影 響 訓

練 遷 移 成 效 的 重 要 關 鍵 構 面 ，

具 有 高 度 影 響 力 。 尤 其 是 在 此

構 面 下 的「 訓 練 彈 性 空 間 」、「 心

理 適 應 效 應 」以 及「 充 足 且 實 用

的 教 材 」等 3 個 子 題 表 現，反 映

出 當 前 制 度 與 學 習 環 境 仍 存 在

待 優 化 之 處 ， 亦 說 明 訓 練 成 效

之 實 質 轉 化 ， 有 賴 更 全 方 位 的

支 持 與 調 整 ； 此 外 ，「 職 涯 規 劃

發 展 」 構 面 所 揭 示 現 實 的 困 境

是「 受 訓 期 間 無 法 每 天 回 家，且

南 北 交 通 費 是 負 擔 」， 也 說 明 訓

練 成 效 並 非 單 靠 教 學 內 容 即 可

達 成 ， 實 際 生 活 條 件 與 制 度 設

計 同 樣 具 有 關 鍵 影 響 力 ， 根 據

訓 練 遷 移 理 論 指 出 ， 學 習 環 境

品 質 與 心 理 支 持 因 素 對 學 習 成

效 與 實 際 應 用 有 顯 著 影 響 ， 因

此 提 升 教 學 能 量 是 強 化 訓 練 效

益 與 證 照 制 度 落 實 的 關 鍵 。  

2 .「 教 學 能 量 」與「 職 涯 規

劃 發 展 」 是 影 響 訓 練 遷 移 成 效

的 重 要 構 面 ， 首 先 在 訓 練 彈 性

空 間 方 面 ， 單 位 應 考 量 官 兵 任

務 輪 值 與 勤 務 特 性 ， 規 劃 更 多

樣 化 的 訓 練 時 段 ， 如 分 流 式 上

課 、 彈 性 選 修 、 數 位 課 程 輔 助

等，以 降 低 學 習 與 勤 務 的 衝 突，

提 升 參 訓 意 願 但 也 要 特 別 強 調

說 明 清 楚 證 照 考 試 是 一 種 模 組

的 考 試 方 式 有 固 定 題 庫 與 範 圍

和 評 分 標 準 的 。  

3 . 其 次 ， 針 對 心 理 適 應 效

應 ， 該 導 入 學 習 支 持 系 統 與 壓

力 調 適 機 制 ， 例 如 提 供 學 習 輔

導、考 前 心 理 調 適、同 儕 學 習 小

組 等 ， 降 低 因 專 業 證 照 壓 力 所

引 發 的 焦 慮 與 排 斥 感 ， 營 造 正

向 學 習 氛 圍 ， 強 化 學 員 學 習 動

機 與 自 信 。  

4 .最 後，在 教 材 的 充 足 性 與

實 用 性 方 面 ， 應 依 據 部 隊 實 務

需 求 與 證 照 考 核 內 容 進 行 整 合

更 新 ， 確 保 教 材 與 實 務 任 務 具

高 關 聯 性，並 搭 配 操 作 式 教 材、

情 境 模 擬 教 案 及 影 片 教 材 等 多

元 方 式 呈 現 ， 以 提 升 教 材 應 用

性 與 學 員 吸 收 效 果 。  

5 .綜 上 所 述，教 學 能 量 的 提

升 不 僅 關 乎 師 資 本 身 ， 更 牽 涉

到 教 學 資 源 、 制 度 彈 性 與 訓 員

心 理 構 面 的 全 方 位 設 計 。 透 過

系 統 性 優 化 教 學 條 件 ， 將 有 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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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強 化 訓 員 的 學 習 成 效 ， 進 而

促 進 訓 練 成 果 的 實 質 遷 移 與 部

隊 整 體 專 業 能 量 之 提 升 。  

二 、 建 議  

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實 務 觀

察，歸 納 出 以 下 5 項 具 體 建 議，

期 望 對 未 來 推 動 國 軍 證 照 制 度

及 訓 練 遷 移 機 制 提 供 具 體 可 行

的 參 考 方 向 ：  

( 一 ) 強 化 教 學 資 源 與 彈 性 學

習 空 間 ， 應 因 單 位 任 務 差 異，提

供 更 具 彈 性 的 學 習 安 排 ， 包 括 數

位 教 材 、 自 學 平 台 、 彈 性 時 段 課

程 等 ， 使 官 兵 能 依 勤 務 條 件 擇 時

參 訓 ， 降 低 學 習 與 勤 務 之 衝 突 。

此 外 應 定 期 檢 視 教 材 品 質 與 更 新

頻 率 ， 確 保 其 符 合 證 照 考 核 標 準

與 單 位 實 務 操 作 需 求 ， 提 升 學 習

品 質 與 實 用 價 值 。  

( 二 ) 建 立 幹 部 引 導 與 經 驗 傳

承 機 制 ， 各 級 幹 部 應 主 動 參 與

訓 練 推 廣 ， 親 身 示 範 終 身 學 習

之 態 度，營 造 學 習 文 化。建 議 導

入 「 在 職 導 師 制 度 」， 由 具 經 驗

之 幹 部 或 已 取 得 證 照 之 人 員 擔

任 導 師 ， 協 助 學 員 掌 握 考 試 要

領、分 配 學 習 資 源、強 化 學 習 策

略 ， 進 而 促 進 知 識 技 術 之 有 效

傳 承 與 落 地 。  

( 三 ) 培 養 正 向 團 隊 文 化 與 同

儕 學 習 支 持 鼓 勵 同 袍 互 相 邀 約

參 訓 ， 組 成 共 學 小 組 或 學 習 社

群 ， 以 團 隊 學 習 模 式 營 造 良 好

學 習 氛 圍。建 立「 學 習 互 助 」制

度 ， 可 提 升 學 員 之 學 習 動 機 與

責 任 感 ， 亦 有 助 於 知 識 交 流 與

技 能 強 化 ， 使 訓 練 成 果 更 具 深

度 與 持 久 性 。  

( 四 ) 持 續 滾 動 檢 討 訓 練 內 容

與 績 效 追 蹤 ， 訓 練 內 容 應 依 照

任 務 實 務 需 求 與 外 部 證 照 規 範

進 行 定 期 盤 點 與 滾 動 修 正 ， 避

免 內 容 老 舊 或 脫 節 。 並 應 建 立

完 整 之 訓 練 成 效 追 蹤 系 統 ， 透

過 問 卷 調 查、實 務 回 饋、考 核 結

果 分 析 等 方 式 ， 持 續 監 測 訓 練

與 遷 移 成 效 ， 作 為 制 度 調 整 與

資 源 配 置 之 依 據 。  

( 五 ) 制 度 與 規 定 需 要 適 當 修

正 。 因 應 各 單 位 訓 員 外 散 宿 方

式 不 同 ， 故 陸 軍 教 育 暨 準 則 發

展 指 揮 部 於 114 年 5 月 實 施 之

政 策 修 正 內 容 ， 訓 員 在 訓 期 間

開 放 每 日 外 散 宿 ； 同 時 為 減 少

訓 員 南 北 交 通 往 返，也 建 議 北、

中、南 三 個 工 兵 部 隊，單 位 場 地

與 機 具 都 能 符 合 相 關 規 定 ， 逐

年 增 加 辦 理 考 照 種 類 ， 減 少 人

員 南 北 奔 波 的 狀 況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透 過 制 度 化 設

計 與 持 續 性 優 化 策 略 ， 結 合 多

元 教 學 、 心 理 支 持 與 資 源 整 合

等 手 段 ， 有 助 於 提 升 國 軍 官 兵

的 學 習 意 願 與 訓 練 成 果 遷 移 成

效 ， 進 一 步 強 化 國 軍 整 體 專 業

能 量 與 戰 備 實 力 。  


